

臺北市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
第二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代表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(100)世曦工二字第0023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議程資料及相關附件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00年12月26日(星期一) 下午三時
二、地點：CECI大樓華光會議廳
三、主席：林志權 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詠潔
四、出席：會員代表75人
    親自出席34人，委託出席11人；有效出席人數45人 (詳簽到表)
五、會議開始
六、主席致詞（略）
七、報告事項（略）
八、討論事項
第一案：本會章程修訂討論案(詳見附件一)。
說  明：配合100年5月1日生效實施之工會法，本會組織型態需因應新法變更為「企業工會」。本會章程有關組織名稱、理事長任期等修訂事宜提請討論案，章程修訂草案詳如附件一。

決  議：有關本會章程因應工會法規定應修訂之部分條文，除章程第十七條本會理事及監事任期，經多數(39票；逾有效出席人數三分之二)會員代表表決通過維持每屆任期為三年外，其餘建議修訂條文均照案通過。
第二案：第二屆勞方代表推派名單提請追認案。
說  明：一、本會第一屆勞方代表任期已於100年6月10日屆滿，因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業已於100年4月15日召開，未及於大會召開同時改選勞方代表，為因應100年8月31日召開之第二屆第一次勞資會議，爰經第二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決議先行授權理事會推選出5位勞方代表，推派名單復於第二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提請追認。
二、第二屆勞方代表推派名單：林志權、黃敦博、顏彬任、楊家正、楊偉良。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；惟為因應未來勞方代表因故出缺而無遞補人選，請有意願擔任勞方代表協助全體會員爭取權益者，可向工會自薦。
第三案：本會經常會費開徵討論案。
說  明：本會將依新工會法第28條規定開徵經常會費，惟考量法令規定與本會正常運作及工會財務獨立所需，初期各項徵收費用擬建議如下：
        1、入會費：壹仟元整，於入會時一次繳納(新進同仁報到一個月內入會者，可享五折優惠)，經申請人同意後由公司代為扣繳。本項費用已自九十七年七月起開徵。
        2、經常會費：建議以勞工局輔導標準，採級距制收費標準，並以本
        薪12萬元為級距區分之標準，本薪高於12萬元者為一級距，收取12萬元之0.5%為會費；少於等於12萬元者為另一級距，收取最低基本工資的0.5%為會費；並比照入會費，經會員同意後委託公司於每月發放薪津時代為扣繳。
        3、以入會申請日為入會生效日，其後退會者，入會費概不予退還。

決  議：1、經常會費之徵收方式，經在場多數(35票；逾有效出席人數三分之二)會員代表通過以本薪15萬元為區分之標準，月本薪高於15萬元者，每月收取15萬元之0.5%為經常會費；月本薪少於等於15萬元者，每月以法定基本工資的0.5%，無條件進位取整數開徵經常會費。民國101年起，法定基本工資調升為18,780元，本會首年開徵之經常會費金額預定將以18,780*5%=93.9，取整數為94元開徵。
        2、經常會費開徵時間，經在場多數(42票，逾有效出席人數三分之二)會員代表通過，預定自101年3月1日起開徵。

        3、經常會費開徵之相關說帖將委由工會幹部研擬後，請各會員代表
提供修訂建議，再發送予全體會員。

        4、有關本會經常會費開徵乙案之各項執行細節，授權理事會辦理。
九、臨時動議
十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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